
〔2021〕6 号

关于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暨党史学习教育

合唱比赛的通知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：

为了全面贯彻落实校党委《关于开展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

周年庆祝活动的通知》（汉师党发〔2021〕2号）和《中共汉

江师范学院委员会印发〈关于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实施方案〉

的通知》（汉师党发〔2021〕3号）的文件精神，进一步激发

全体师生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热情，增强教师干事创业的凝

聚力向心力，引领学生树立远大志向，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

大复兴的使命感和责任感。经研究决定，举办庆祝中国共产

党成立 100 周年暨党史学习教育合唱比赛，现将有关事项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活动时间：6月 20 日

二、活动地点：南风剧场

三、活动主题：颂歌献给党，讴歌新时代

四、活动对象：全体师生

五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比赛要求



1.作品选择或创作要有正确的政治导向，讴歌伟大的党、伟大

的祖国，表现学校或学院的发展变化和朝气蓬勃的校园文化生活等。

2.以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为单位组建代表队参与合唱比赛，每

支队伍人数为 40-80 人，领唱和合唱成员须为本单位职工。人数不

足的单位可以用学生补齐，但学生人数比例不超过 50%。党员干部应

当全部参加，校领导以普通党员身份参加所联系学院组织的合唱队。

3.每支参赛队限表演两个节目，一个为必唱红色歌曲，一个为

自选节目。自选节目内容可以是歌颂党、歌唱祖国、歌唱社会主义、

歌唱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歌曲、诗歌或者自创反映本单位特色的歌

曲、诗歌及其它创新形式。

4.比赛按抽签顺序进行，正式比赛前在规定地点由各领队抽签。

（二）评分标准

1.精神面貌：服装统一、精神饱满、富有朝气、队形排列合理、

上下台有序。（20 分）

2.表现力：大胆自信的完成表演、投入感情、动作自然、适宜。

（20 分）

3.音准准确、节奏正确、吐字清晰、普通话标准、声音和谐统

一。（20 分）

4.整体效果：具有韵味、风格感、艺术总体的完整性及感染力

强。（20 分）

5.形式:在以演唱为主的前提下，创新表演形式，具有一定新颖

性。（10 分）

6.队伍构成符合要求：分党委（党总支）领导全部参加，校领

导参加。（10 分）

注：评分标准为百分制（满分 100）。

（三）奖项设置

一等奖一名，二等奖二名，三等奖三名，优秀组织奖若干名。



六、活动要求

1.举办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暨党史学习教育合唱比赛，

各分党委（党总支）要高度重视，加强宣传，营造氛围，深入动员，

精心组织，确保活动达到最佳效果。

2.请各参赛队于 5 月 23 日前将《合唱比赛参赛报名表》（附件

1）纸质版和电子版交至校工会（联系人：钱珊）。

附件 1：合唱比赛参赛报名表

汉江师范学院党史学习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

汉江师范学院工会委员会

2021 年 5 月 12 日



附件 1

合唱比赛参赛报名表

报名单位（盖章）：

作品

名称

时长 分 秒

伴奏类型

参演

人数

及构

成

总共 人

校领导

分党委（党总支）领导

领队

姓名
联系方式：

作品

简介

（200

字以

内）

备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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